東海大學榮譽講座設置辦法

89年10月4日第27次行政會議通過
95年1月18日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年1月5日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102年4月10日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102年10月15日第197次校務會議通過
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條本校為禮聘對社會有卓越貢獻之人士共同促進本校教學、研究之發展及學術聲望之提昇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第 二 條榮譽講座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，由各單位推薦經校長核可後聘任：
一、中央研究院或外國國家院士
二、研究表現傑出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國科會傑出獎三次以上。
三、教學資深，評價極高，近五年內著有專書或著作，對專業學門領域教育具有影響力之學者。
四、其他研究機構、產業界、企業界等之專家，具有特殊專業專長，經歷符合本校教學、研究發展所需之人才。
五、獲國際性知名大獎者。
六、各領域之優秀人才。

第 三 條  榮譽講座無授課義務，但因教學需要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得開課，其鐘點費由校長核訂。
獲聘榮譽講座者，其駐校期間各項支出由校長核訂。

第四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、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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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

本校為禮聘對社會有卓

越貢獻之人士共同促進本校教學、研究之發展及學術聲望之提昇，

特訂定本辦法。

 

 

第

 

二

 

條

榮譽講座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，由各單位推薦經校長核可後聘任：

 

一、中央研究院或外國國家院士

 

二、研究表現傑出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國科會傑出獎三次以上。

 

三、教學資深，評價極高，近五年內著有專書或著作，對專業學門領域教育

具有影響力之學者。

 

四、其他研究機構、產業界、企業界等之專家，具有特殊專業專長，經歷符

合本校教學、研究發展所需之人才。

 

五、獲國際性知名大獎者。

 

六、各領域之優秀人才。

 

 

第

 

三

 

條

  

榮譽講座無授課義務，但因教學需要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得開課，其鐘點

費由校長核訂。

 

獲聘榮譽講座者，其駐校期間各項支出由校長核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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